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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

 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2 

第一条    为规范台海玛努

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行为，保证股东大

会依法行使职权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司股东大会规

则》及《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章程”）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 

 

第一条    为规范台海玛努

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行为，保证股东大

会依法行使职权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

会规则》及《台海玛努尔核电设

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章程”）的规定，制定本规

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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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条    出席股东大会的

股东，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

表以下意见之一：同意、反对或

弃权。 

  未填、错填、字迹无法辨认

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

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其所持股

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“弃

权”。 

第三十七条    出席股东大

会的股东，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

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：同意、反

对或弃权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

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

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持有人，按

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

的除外。  

  未填、错填、字迹无法辨认

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

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其所持股

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“弃

权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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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条    本规则所称公告

或通知，是指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刊

登有关信息披露内容。公告或通

知篇幅较长的，公司可以选择对

有关内容作摘要性披露，但全文

应当同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

站上公布。 

  本规则所称的股东大会补充

通知应当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

指定报刊上公告。  

第四十七条    本规则所称

公告或通知，是指在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等报刊刊登有关信

息披露内容。公告或通知篇幅较

长的，公司可以选择对有关内容

作摘要性披露，但全文应当同时

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公

布。 

  本规则所称的股东大会补充

通知应当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

指定报刊上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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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上述条款外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其他内容不变。 

 

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1月 12日 

 




